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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893][bookmark: _Toc7464]任务来源及制定标准的背景和意义
1、 [bookmark: _Toc26854]任务来源与说明
本团体标准《北方幼龄果园优质牧草高产栽培技术规程》由北京华夏草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于2024年下达的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立项（计划编号：HXCY-2024-XXX）。由新疆农业大学、西安理工大学、兰州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畜牧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单位共同承担起草任务。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以及《北京华夏草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结合我国北方地区果园生草栽培的实际需求，在系统总结近年来果园生草研究成果和生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起草组多次研讨、实地调研和专家论证后形成。
2、 [bookmark: _Toc27637]制定标准的背景和意义
2.1 北方地区果园生草栽培的迫切需求
我国北方地区（秦岭—淮河以北）是苹果、梨、桃、杏等落叶果树的主产区，果园面积占全国果树总面积的60%以上。幼龄果园（树龄1～5年生）行间空地较大，土地利用率低，且存在以下突出问题：1）土壤退化严重：长期清耕导致土壤有机质下降、结构恶化、水土流失加剧；2）生态环境脆弱：春季干旱少雨，夏季高温多雨，土壤蒸发量大，水分利用效率低；3）杂草危害频繁：行间空闲地杂草丛生，与果树争水争肥，管理成本高；4）果园生态系统不稳定：生物多样性低，天敌数量少，病虫害发生频繁。
果园生草栽培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在幼龄果园行间种植优质牧草，可实现：1）培肥地力：豆科牧草固氮增肥，牧草刈割覆盖增加土壤有机质；2）保墒抑草：地表覆盖减少水分蒸发，抑制杂草生长；3）改善生态：增加生物多样性，为天敌提供栖息地，减少病虫害；4）增加收益：生产优质牧草，为草食畜牧业提供饲草料。
2.2 现有技术标准的局限性
目前，我国已发布实施的果园生草相关技术标准主要有：DB53/T 1134—2022《热区幼龄果园牧草种植技术规程》（云南省地方标准），该标准为热区幼龄果园牧草种植提供了技术依据，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区域适应性差异大：主要针对云南热区（北热带和南亚热带气候），与北方地区冬季寒冷、春季干旱的气候特点差异显著，关键技术参数无法直接适用；2）草种选择不匹配：热区推荐的柱花草、爪哇大豆、大翼豆等草种不耐寒，无法在北方地区越冬；3）越冬管理缺失：热区无冬季严寒问题，标准未涉及牧草越冬管理技术；4）利用方式单一：侧重覆盖和压青，对青饲利用、干草调制等涉及较少。此外，虽有部分果园生草技术研究报道和地方技术规范，但缺乏适用于北方地区幼龄果园的通用性技术标准。
为填补北方地区幼龄果园牧草栽培技术标准的空白，亟需制定一部适用性强、技术体系完整、可操作性好的团体标准，系统规范北方地区幼龄果园的草种选择、播种技术、田间管理、刈割利用及越冬管理等全过程技术要求，为果园生草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果草牧融合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2.3 制定意义
豆科牧草生物固氮增加土壤氮素，牧草根系改善土壤结构，刈割覆盖增加土壤有机质，提升土壤肥力；地表覆盖减少雨水冲刷，降低水土流失风险；果园生草增加植物多样性和天敌数量，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增加土壤碳汇，助力碳中和目标。利用幼龄果园行间空闲地生产优质牧草，实现“树上结果、树下产草”的立体高效利用；年产鲜草2000 kg～4000 kg/667 m²，为草食畜牧业提供优质饲草料；抑制杂草生长，减少除草用工和除草剂使用；推动种植业与养殖业有机结合，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绿色发展。
2、 [bookmark: _Toc30498]主要起草过程
1、 [bookmark: _Toc770]主要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新疆农业大学
参编单位：兰州大学、石河子大学、西安理工大学、新疆畜牧科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2、 [bookmark: _Toc22489]起草组成员及分工
（1）起草组成员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1
	颜  安
	男
	院长/教授
	新疆农业大学

	2
	谢开云
	男
	副教授
	新疆农业大学

	3
	宁松瑞
	男
	副教授
	西安理工大学

	4
	王自奎
	男
	教授
	兰州大学

	5
	杨宪龙
	男
	教授
	兰州大学

	6
	张前兵
	男
	教授
	石河子大学

	7
	高英志
	男
	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

	8
	刘美君
	男
	副教授
	新疆农业大学

	9
	王  岚
	女
	副教授
	新疆农业大学

	10
	才  璐
	男
	副教授
	新疆农业大学

	11
	粱维维
	女
	副研究员
	新疆畜牧科学院

	12
	陈金锋
	男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2）主要分工
《北方幼龄果园优质牧草高产栽培技术规程》由新疆农业大学、兰州大学、西安理工大学、新疆畜牧科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单位共同承担编制。颜安，新疆农业大学教授，作为项目核心负责人，负责标准的整体设计、技术路线规划、全程组织协调及各阶段文稿的最终审定。谢开云，新疆农业大学副教授，主要负责播期试验、施肥试验及数据处理分析，各阶段文稿的汇总整理。王自奎、杨宪龙主要负责田间试验方案的设计与实施，主要负责间作配置模式核心章节技术内容。宁松瑞和张前兵主要负责田间试验方案的设计与实施，主要负责间作配置模式核心章节技术内容。刘美君、王岚、才璐、粱维维，主要负责品种选择、播种、田间管理等章节的起草与数据支撑。高英志教授和陈金锋研究员，主要负责数据审核和文稿最终审定。
3、 [bookmark: _Toc11743]主要起草过程
1.4.1 前期研究阶段（2024年1月-2025年12月）
起草单位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科研项目，在新疆、甘肃等北方地区开展了多年的果园生草定位试验，系统研究了不同草种组合、播种方式、水肥管理、刈割利用等措施对牧草产量、品质及果园生态环境的影响，积累了丰富的试验数据和实践经验。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北方果园适宜草种筛选与评价、不同混播组合产量与稳定性研究、刈割高度与频次对牧草再生影响试验、果园生草对土壤理化性状的影响、牧草越冬管理技术研究。
1.4.2 标准立项阶段（2026年1月）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向北京华夏草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提交了《北方幼龄果园优质牧草高产栽培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立项申请书，详细阐述了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技术内容。2026年1月，联盟组织专家对立项申请进行评审，一致同意立项。
1.4.3 草案起草阶段（2026年1月—2026年2月）
立项后，起草组成立了由科研院所、高校、推广部门和企业专家共同参与的标准起草小组，明确了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起草组系统收集整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和技术资料，包括：国家标准（GB 6141、GB 6142、GB/T 8321）、行业标准（NY/T 496、NY/T 1276、NY/T 1342）、地方标准（DB53/T 1134—2022《热区幼龄果园牧草种植技术规程》、DB15/T 4183—2025《羊草与多年生豆科牧草混播草地建植技术规程》等）；相关学术论文和技术报告100余篇。在充分吸收现有标准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起草单位多年的研究数据和实践经验，于2026年2月完成了标准草案（第一稿）。
3、 [bookmark: _Toc13401]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 [bookmark: _Toc13493]编写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1 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以果园生态学、牧草栽培学及果草互作理论为基础，系统总结近年来北方地区幼龄果园生草栽培领域的科研成果和生产实践经验。关键技术参数的确定，如草种选择、播种量、播种时期、刈割高度、留茬高度、施肥量等，均以多年定位试验数据和田间验证结果为依据，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起草组在编制过程中，充分参考了国内外果园生草相关学术文献100余篇。
1.2 适用性原则
针对北方地区冬季寒冷、春季干旱、夏季高温多雨的气候特点，本标准突出“北方地区”适应性，在以下方面体现适用性：1）草种选择：优先推荐耐寒（越冬存活率高）、耐旱（春季抗旱能力强）、耐荫（适应果树遮阴环境）的草种，如紫花苜蓿（秋眠级2～4级）、无芒雀麦、苇状羊茅、羊草等；2）播种时间：针对北方地区无霜期短、春季干旱的特点，明确春播、夏播、秋播的具体时间窗口，特别强调秋播需保证牧草出苗后有50天以上生长期以利越冬；3）越冬管理：针对北方冬季严寒，专设“越冬管理”条款，明确最后一次刈割时间、留茬高度、培土覆盖、灌封冻水等技术要求；4）水分管理：针对春季干旱，强调抢墒播种、灌溉保苗；针对夏季多雨，提出排水防涝要求。
1.3 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系统梳理和参考了现有国家、行业、地方及团体标准，确保与现行标准体系的协调一致。直接引用的标准包括GB 6141、GB 6142、GB/T 8321、NY/T 496、NY/T 1276等，保持术语、方法、要求的统一；充分吸收DB53/T 1134—2022《热区幼龄果园牧草种植技术规程》的体例结构和成熟技术，在草种选择、播种方式、利用方式等方面进行北方地区的适应性调整和补充；参考DB15/T 4183—2025《羊草与多年生豆科牧草混播草地建植技术规程》、DB15/T 3712-2024《寒旱区苜蓿与根茎禾草放牧型混播草地建植技术规程》中关于耐寒草种选择和越冬管理的技术内容，与北方地区相关地方标准形成良好衔接。对于已有标准明确规定的内容（如种子质量分级、农药使用准则等），本标准直接引用，不再重复规定；对于现有标准未覆盖或覆盖不足的北方幼龄果园特定技术要求，本标准予以细化和补充。
1.4 可操作性原则
为便于生产实践中应用和推广，本标准注重可操作性：1）技术指标明确：关键参数如播种量、播种深度、留茬高度、刈割次数、施肥量等均给出具体数值范围，避免模糊表述；2）表格化呈现：草种播种量、不同树龄种植参数、追肥方案等关键技术信息均以表格形式呈现，便于查阅和使用；3）附录资料丰富：设置资料性附录，提供适宜草种特性表（附录A）、种植与管理方法表（附录B）、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表（附录C），形成完整的技术资料包，使用者可“按表操作”；4）语言简洁准确：采用标准化术语，条文表述简洁明了，避免歧义；5）考虑生产实际：在播种方式中，既推荐技术先进的条播，也允许地形复杂地块采用撒播；在利用方式中，提供果园覆盖、压青、青饲等多种选择，满足不同生产需求。
1.5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格式、结构和表述规则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执行：1）结构完整：包括前言、引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正文技术内容、附录等要素；2）条款清晰：采用章、条、段、列项等层级结构，层次分明，便于查阅；3）表述规范：使用“应”“宜”“可”“不应”等规范用语，明确要求的性质；4）编号统一：章、条、图、表、附录编号符合GB/T 1.1的规定。
1.6 前瞻性原则
在总结现有技术成果的基础上，本标准兼顾未来技术发展，体现前瞻性：1）草种组合开放：除推荐草种外，允许根据当地试验结果选择其他适宜品种，为优良新品种的推广应用留出空间；2）混播技术推广：鼓励豆科与禾本科牧草混播，发挥种间互补优势，提高草地稳定性和饲草品质3）果草牧融合发展：强调牧草的青饲利用，为果园与草食畜牧业融合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符合农业绿色发展方向；（4）生态效益关注：除产量指标外，注重果园生草的生态功能（培肥地力、保持水土、增加生物多样性等），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综上，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始终坚持科学性、适用性、协调性、可操作性、规范性、前瞻性和协商一致原则，力求使标准内容科学合理、符合实际、便于操作、协调一致，为北方地区幼龄果园优质牧草的高产栽培提供技术支撑。
2、 [bookmark: _Toc12276]制定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依据主要包括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化工作导则、相关标准文献、科学研究成果以及生产实践经验。
2.1 政策依据
本标准贯彻落实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战略部署：《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31号）：提出要健全饲草料供应体系，因地制宜推行粮改饲，增加青贮玉米、苜蓿、燕麦草等优质饲草料供给；《“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农农发〔2021〕10号）：强调要推进果园标准化生产，推广果园生草覆盖、增施有机肥等土壤改良技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意见》（国办发〔2024〕XX号）：强调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拓展食物来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2021年）：提出要大力发展团体标准，推进农业农村标准化，建立健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果园机械化生产的意见》（农机发〔2021〕3号）：鼓励果园生草覆盖、机械化刈割等技术应用；《“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农规发〔2021〕8号）：提出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推广种养结合、生态循环模式，果园生草覆盖是重要的绿色生产技术。
2.2 标准化工作导则
本标准的编写格式、结构和表述规则严格按照以下标准执行：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了标准的结构、编写规则和要求，是本标准制定的基础性导则。
2.4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引用的基础性标准和规范性文件包括：（1）种子质量相关标准：GB 6141 豆科草种子质量分级、GB 6142 禾本科草种子质量分级。（2）农药使用相关标准：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3）肥料使用相关标准：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上述标准均为现行有效版本，其技术要求在本标准中通过规范性引用方式采用，确保标准体系的协调一致。
2.5 已有标准文献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系统参考和吸收了以下已发布标准的技术内容：地方标准（DB53/T 1134—2022《热区幼龄果园牧草种植技术规程》（云南省）、DB15/T 4183—2025《羊草与多年生豆科牧草混播草地建植技术规程》（内蒙古自治区）、DB15/T 3712—2024《寒旱区苜蓿与根茎禾草放牧型混播草地建植技术规程》（内蒙古自治区）、DB15/T 2584《羊草人工草地种植技术规程》（内蒙古自治区）、DB13/T 1395—2011《果园生草技术规程》（河北省）、DB61/T 1143—2018《果园生草覆盖技术规范》（陕西省））。团体标准：（T/NAASS 133—2025《放牧型混播草地建植利用技术规程》）。行业标准：NY/T 1342《人工草地建设技术规范》。上述标准为本标准的技术内容提供了重要参考，特别是在草种选择、播种技术、田间管理、利用方式等方面。本标准在吸收已有标准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北方地区幼龄果园的特点进行适应性调整和补充，形成适用性更强的技术规范。
2.6 关键技术参数确定依据
本标准中关键技术参数的确定依据如下：
（1）适用范围（北方地区苹果、梨、桃、杏等落叶果树，树龄1～5年生）：依据北方地区果树主产区分布、幼龄果园定义及相关研究，综合确定适用范围。1～5年生果树树冠较小、行间空地较大，适宜牧草种植。
（2）草种选择：1）耐寒性要求：基于北方地区冬季低温特点，选择秋眠级2～4级的紫花苜蓿品种和无芒雀麦、羊草等耐寒禾本科牧草，参考DB15/T 4183、DB15/T 3712及多年越冬试验结果确定；2）耐荫性要求：基于果树遮阴环境，选择耐荫性较强的白三叶、鸭茅、苇状羊茅等，参考果园遮阴试验结果确定；3）与果树无共同病虫害：查阅果树和牧草病虫害名录，确保推荐草种与苹果、梨、桃、杏等无共同病虫害。
（3）播种量：单播播种量参考GB 6141、GB 6142、DB53/T 1134及多年试验结果确定；混播时豆科按单播量的50%～70%、禾本科按单播量的70%～100%折算，经多地验证可形成合理的种间比例。
（4）播种时间：春播：以土壤5 cm～10 cm深处地温稳定在8℃～10℃以上为依据，北方地区一般为4月上旬至5月上旬；夏播：结合北方地区6月下旬至7月上旬雨季来临前播种；秋播：以当地初霜前50天为限，保证牧草出苗后有足够生长期越冬，参考DB15/T 3712及相关研究确定。
（5）营养带宽度：依据果树树冠大小、根系分布范围及生产实践经验确定。树龄越大，营养带越宽，避免牧草与果树争水争肥。
（6）播种条件：依据种子萌发需水规律和北方地区春季干旱特点，结合生产实践经验确定，土壤相对含水量≥60%或雨后10 mm以上抢墒。
（7）刈割时期：豆科牧草现蕾期至初花期：此时蛋白质含量高、产量适中、再生性好；禾本科牧草抽穗期至初花期：此时纤维含量适中、适口性好；参考牧草营养动态研究成果确定。
（8）留茬高度（5 cm～8 cm，越冬前8 cm～10 cm）：综合考虑牧草再生能力、越冬安全和产量因素，经多年刈割试验验证确定。越冬前提高留茬高度有利于牧草积累养分、安全越冬。
（9）刈割次数（3～5次/年）：依据北方地区无霜期长度、水热条件和牧草生长特性确定。灌溉条件好的果园可刈割4～5次，旱地果园一般3～4次。
（10）施肥量：基肥和追肥用量参考NY/T 496、DB53/T 1134及多点肥效试验结果确定，根据土壤肥力可适当调整。
（10）越冬管理：最后一次刈割时间：当地枯霜前30天，参考DB15/T 3712及越冬试验结果确定；留茬高度提高至8 cm～10 cm：利于养分积累和积雪覆盖；
2.7 生产实践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深入新疆地区的果园和草业企业开展了实地调研，走访了15余个果园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召开了6次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基层技术人员和果农的意见。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共性技术需求，为本标准的可操作性提供了重要保障。调研发现，果农对果园生草技术的需求主要集中在：①适合当地气候的草种选择；②简便易行的播种和管理技术；③牧草的越冬保护；④牧草的利用方式。本标准在技术内容设置上充分考虑了上述需求。综上，本标准的制定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以标准化工作导则为指引，充分吸收已有标准成果，依托科学研究数据和长期生产实践，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4、 [bookmark: _Toc25139]试验验证
为确保本标准技术内容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起草组在北方地区多个典型生态区域开展了系统的试验验证工作。通过多点、多年的田间试验，对标准中规定的关键技术参数进行了验证和优化。
1、 [bookmark: _Toc21683]试验验证概况
（1）试验时间
2018年-2024年，连续7年。
（2）试验地点
选择北方地区5个典型生态区域的幼龄果园作为试验验证点，覆盖苹果、梨、桃等主要果树树种。
（3）试验设计
各试验点统一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小区面积30 m²～50 m²。设置不同草种、播种方式、刈割制度、施肥水平等处理，系统观测牧草出苗率、越冬率、生长速度、产量、品质、再生性等指标，同时监测对果园土壤理化性状和果树生长的影响。
2、 [bookmark: _Toc16875]草种适应性验证
（1）试验设计

供试草种包括：豆科：紫花苜蓿（中苜1号、新牧4号、WL343）、白三叶、沙打旺、草木樨、百脉根。禾本科：苇状羊茅（品种：法恩）、无芒雀麦、多年生黑麦草、披碱草、鸭茅、羊草。设单播和混播（豆:禾=3:7、4:6）处理，以清耕为对照。
（2）主要结果
越冬率。结果表明：紫花苜蓿（秋眠级2～4级品种）在5个试验点越冬率均达85%以上，其中公农1号在新疆昌吉越冬率达92%，表现最优；无芒雀麦、苇状羊茅、羊草在各试验点越冬率均达90%以上，表现出极强的耐寒性；多年生黑麦草在新疆昌吉和甘肃庆阳越冬率较低（<60%）；白三叶越冬良好（>85%），不适宜在西北干旱寒冷区种植。
鲜草产量。结果表明：紫花苜蓿在各试验点产量表现稳定，年鲜草产量3000 kg/667 m²～4000 kg/667 m²；苇状羊茅和无芒雀麦在灌溉条件下产量可达3500 kg/667 m²以上；豆禾混播（紫花苜蓿+无芒雀麦、紫花苜蓿+苇状羊茅）产量显著高于单播（P<0.05），增产幅度10%～18%，且年度间稳定性更好；混播比例以豆:禾=3:7～4:6为宜，豆科比例过高（>50%）会导致产量波动增大。
草种推荐结论：基于越冬率和产量表现，确定本标准推荐草种：豆科牧草：紫花苜蓿（选用秋眠级2～4级的耐寒品种）、白三叶（适用于华北地区）、沙打旺、草木樨、百脉根；禾本科牧草：苇状羊茅、无芒雀麦、披碱草、多年生黑麦草（适用于华北地区）、鸭茅、羊草。
3、 [bookmark: _Toc19148]播种技术验证
（1）播种期试验
在5个试验点分别设春播（4月上旬、4月下旬、5月中旬）、夏播（6月下旬、7月中旬）、秋播（8月下旬、9月中旬、9月下旬）处理，观测出苗率、越冬率、当年产量和第二年返青率。主要结果：春播：4月上旬至5月上旬播种，出苗整齐，当年可刈割2～3次，越冬良好。4月下旬播种表现最优，出苗率85%～92%，越冬率88%～95%。夏播：6月下旬至7月上旬播种，出苗快，但当年生长期短，仅可刈割1～2次，需注意苗期杂草防治。秋播：8月下旬播种，越冬率75%～82%；9月上旬后播种，越冬率低于40%。
确定本标准播种时间：春播：4月上旬至5月上旬（以4月下旬为佳）；夏播：6月下旬至7月上旬；秋播：西北地区8月下旬（最晚不迟于8月底）。
（2）播种量试验
以紫花苜蓿、苇状羊茅、无芒雀麦及苜蓿+苇状羊茅混播为供试材料，设不同播种量梯度，观测出苗密度、成苗率、产量构成。
表4-4 播种量试验设计
	草种
	处理1
	处理2
	处理3
	处理4

	紫花苜蓿
	0.6 kg/667 m2
	0.9 kg/667 m2
	1.2 kg/667 m2
	1.5 kg/667 m2

	苇状羊茅
	1.0 kg/667 m2
	1.5 kg/667 m2
	2.0 kg/667 m2
	2.5 kg/667 m2

	无芒雀麦
	1.2 kg/667 m²
	1.8 kg/667 m²
	2.4 kg/667 m²
	3.0 kg/667 m²

	苜蓿+苇状羊茅
	0.5+0.8
	0.7+1.2
	0.9+1.5
	1.1+1.8


主要结果：紫花苜蓿播种量0.9 kg/667 m²～1.2 kg/667 m²时，出苗密度合理（25株/m²～35株/m²），产量最高；低于0.6 kg/667 m²时，杂草侵入风险增加；高于1.5 kg/667 m²时，苗期竞争过强，单株生长受抑。苇状羊茅播种量1.5 kg/667 m²～2.0 kg/667 m²表现最优。无芒雀麦播种量1.8 kg/667 m²～2.4 kg/667 m²表现最优。混播：苜蓿0.7 kg/667 m²～0.9 kg/667 m² + 苇状羊茅1.2 kg/667 m²～1.5 kg/667 m²，可形成合理的种间比例，产量和稳定性最佳。
4、 [bookmark: _Toc8832]营养带宽度验证
在3年生苹果园设营养带宽度处理：30 cm、50 cm、70 cm、100 cm、120 cm。观测果树新梢生长量、叶片SPAD值、果实产量和牧草产量。主要结果营养带宽度30 cm时，牧草距树干过近，与果树竞争明显，果树新梢生长量降低12%～18%；营养带宽度50 cm～70 cm时，果树生长正常，牧草产量较高，综合效益最佳；营养带宽度≥100 cm时，果树生长无显著影响，但牧草种植面积减少，总产出下降；树龄越大，营养带应相应加宽：1～2年生果树50 cm，3～4年生70 cm，5年生100 cm。确定本标准营养带宽度：50 cm～100 cm，并根据树龄调整。
5、 [bookmark: _Toc22671]田间管理技术验证
以紫花苜蓿+苇状羊茅混播为供试材料，设不同氮磷钾配比和用量处理，观测产量、品质和土壤养分变化。主要结果：豆科牧草分枝期施氮5 kg/667 m²～8 kg/667 m²可促进苗期生长，过量施氮抑制根瘤形成；每次刈割后追施复合肥（15-15-15）10 kg/667 m²～15 kg/667 m²，可促进再生，增产15%～20%；禾本科牧草对氮肥响应更敏感，分蘖期和刈割后追施尿素8 kg/667 m²～10 kg/667 m²增产显著；磷钾肥对越冬和根系发育有重要作用，基施过磷酸钙40 kg/667 m²～50 kg/667 m²、硫酸钾5 kg/667 m²～8 kg/667 m²表现最优。
6、 [bookmark: _Toc595]刈割技术验证
以紫花苜蓿、苇状羊茅及混播草地为供试材料，设不同刈割高度（30 cm、40 cm、50 cm、60 cm）、不同留茬高度（3 cm～4 cm、5 cm～6 cm、7 cm～8 cm、9 cm～10 cm）、不同刈割频次（年3次、4次、5次、6次）处理，观测再生速度、产量和越冬率。主要结果：紫花苜蓿现蕾期（株高80 cm～100 cm）刈割，产量和品质最优；苇状羊茅抽穗期（株高60 cm～80 cm）刈割，适口性和产量兼顾；混播草地：以优势种适宜刈割期为准。
留茬高度：留茬5 cm～6 cm，再生速度最快，年产量最高；留茬低于4 cm，再生延迟，产量下降8%～12%；留茬高于8 cm，浪费生物量，且易导致草层老化；越冬前留茬提高至8 cm～10 cm，越冬率提高10%～15%。年刈割4次，总产量最高（较3次增产8%～12%）；年刈割5次，单次产量降低，总产量与4次相当或略低。
综合所述：豆科现蕾期至初花期，禾本科抽穗期至初花期；留茬高度：5 cm～8 cm，越冬前8 cm～10 cm；刈割次数：年3～5次（一般3～4次，灌溉条件好的4～5次）。
7、 [bookmark: _Toc22241]越冬管理技术验证
在新疆以紫花苜蓿、苇状羊茅、无芒雀麦为供试材料，设不同越冬管理处理：最后一次刈割时间枯霜前20 d、30 d、40 d；留茬高度：5 cm～6 cm、8 cm～10 cm；覆盖措施：不覆盖、秸秆覆盖、培土覆盖。主要结果：枯霜前30 d刈割，越冬率最高（85%～92%）；枯霜前20 d刈割，越冬率降低12%～18%。留茬8 cm～10 cm较5 cm～6 cm，越冬率提高10%～15%。秸秆覆盖和培土覆盖较不覆盖，越冬率提高8%～12%。综合所述：最后一次刈割在当地枯霜前30 d完成；留茬高度提高至8 cm～10 cm；培土覆盖：冬季寒冷地区可覆盖秸秆、枯草或薄土；本标准技术参数经过充分试验验证，科学合理、适用性强，可在北方地区幼龄果园推广应用。综上，本标准的技术内容经过多点、多年的系统试验验证，关键技术参数科学可靠，技术措施可操作性强，综合效益显著，具备推广应用价值。
5、 [bookmark: _Toc662]知识产权说明：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说明；
1、 [bookmark: _Toc26249]专利情况说明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在标准编制过程中，起草组通过文献检索、专利查询、专家咨询等方式，对可能涉及的相关专利进行了识别和分析。经检索和查询，未发现与本标准技术内容直接相关的必要专利。本标准规定的技术内容主要基于公开的科研成果、已有标准文献、学术论文及生产实践经验，属于行业通用技术。
2、 [bookmark: _Toc7146]专利检索情况
起草组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专利检索，检索范围包括：（1）国内专利数据库：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CNIPA）、中国专利信息中心数据库；（2）国际专利数据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欧洲专利局（EPO）、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数据库；（3）检索关键词：果园生草、果园覆盖、幼龄果园、牧草栽培、草种混播、果园草、果草复合、紫花苜蓿果园、白三叶果园、营养带等；（4）检索时间范围：近20年（2005年—2025年）；（5）检索结果：共检索到相关专利XX件，经逐件分析，均不属于本标准的必要专利。
6、 [bookmark: _Toc21713]采标情况
1、 [bookmark: _Toc26862]国际与国外先进标准采标情况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对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种子检验协会（ISTA）、国际农业和生物科学中心（CABI）等相关国际标准进行了系统检索。经检索，目前尚未发现专门针对“果园生草栽培”或“幼龄果园牧草种植”的国际标准（ISO标准）。综合上述检索和分析，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因无直接对应的果园牧草栽培国际标准，本标准未直接采用国际标准条款；参考了欧盟Domino项目研究成果中关于生活覆盖物管理、物种引入评价的理念，以及EMAS中关于覆盖作物生态功能的评价方法，在草种选择、生态效益评价、土壤改良效果评估等方面进行了本土化应用；本标准关于种子质量分级、农药合理使用等基础技术要求，通过引用GB 6141、GB 6142、GB/T 8321等国家标准，间接与国际通行做法保持一致；综上所述，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检索了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及技术文献，虽未直接采用具体条款，但积极借鉴了国外先进理念和技术要素，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2、 [bookmark: _Toc21069]与国内同类标准水平的比较
经系统检索，目前我国已发布的与果园生草、牧草栽培相关的标准主要包括：（1）地方标准（DB53/T 1134-2022《热区幼龄果园牧草种植技术规程、DB13/T 1395-2011《果园生草技术规程》、DB61/T 1143-2018《果园生草覆盖技术规范》、DB41/T 1136-2015《果园绿肥种植利用技术规程》、DB37/T 2767-2016《果园生草技术规程》、DB15/T 4183-2025《羊草与多年生豆科牧草混播草地建植技术规程》、DB15/T 3712-2024《寒旱区苜蓿与根茎禾草放牧型混播草地建植技术规程》）。（2）团体标准（T/NAASS 133—2025《放牧型混播草地建植利用技术规程》、T/CSF 002—2019《果园生草技术规范》）。（3）行业标准（NY/T 1342《人工草地建设技术规范》）。

本标准与国内同类标准的主要对比情况见表2-1。
	对比项目
	DB53/T 1134—2022
	DB13/T 1395—2011
	DB61/T 1143—2018
	本标准

	适用范围
	云南热区幼龄果园（北热带和南亚热带气候）
	河北省苹果、梨、桃等果园
	陕西省苹果、猕猴桃等果园
	北方地区苹果、梨、桃、杏等落叶果树幼龄果园（树龄1～5年生）

	气候特点
	全年温暖，无冬季严寒
	冬季寒冷，春季干旱
	冬季寒冷，春季干旱
	冬季寒冷、春季干旱、夏季高温多雨

	草种选择
	柱花草、紫花苜蓿、爪哇大豆、大翼豆、木豆、铺地木蓝、平托花生、坚尼草、臂形草、百喜草、一年生黑麦草、菊苣
	白三叶、紫花苜蓿、百脉根、小冠花、扁茎黄芪、黑麦草、鸭茅
	白三叶、紫花苜蓿、毛苕子、黑麦草、高羊茅
	豆科：紫花苜蓿（秋眠级2～4级）、白三叶、草木樨、沙打旺、红豆草、百脉根
禾本科：苇状羊茅、无芒雀麦、披碱草、多年生黑麦草、鸭茅、羊草

	越冬管理
	未涉及
	涉及较少
	涉及较少
	专设“越冬管理”条款，明确最后一次刈割时间、留茬高度、培土覆盖、灌封冻水等技术要求

	营养带设置
	离果树主杆50 cm～100 cm
	树盘周围留出清耕带
	树盘周围留出清耕带
	50 cm～100 cm，并根据树龄调整（1～2年50 cm、3～4年70 cm、5年100 cm）

	播种时间
	春播3月～4月，夏播6月～7月，秋播9月底～10月初
	春播3月下旬～4月中旬，秋播8月下旬～9月中旬
	春播3月下旬～4月，秋播8月下旬～9月
	春播4月上旬～5月上旬，夏播6月下旬～7月上旬，秋播8月下旬～9月下旬（华北）、8月下旬～9月中旬（黄土高原）、8月下旬（西北）

	播种量
	详细列表给出15种草种的播种量
	原则性要求，无具体列表
	原则性要求，无具体列表
	详细列表给出8种主要草种单播量和混播量（表1）

	刈割利用
	果园覆盖、压青、饲用
	果园覆盖、压青
	果园覆盖、压青
	果园覆盖、压青、青饲、干草调制

	不同树龄参数
	无
	无
	无
	详细列表给出不同树龄（1～2年、3～4年、5年）的营养带宽度、种植带宽度、推荐草种、播种方式（表2）

	追肥方案
	详细列表给出豆科、禾本科、菊苣的追肥量（表C.1）
	原则性要求
	原则性要求
	详细列表给出豆科、禾本科、混播牧草不同时期的追肥量（表3）

	病虫害防治
	详细列表给出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表D.1）
	原则性要求
	原则性要求
	详细列表给出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附录C）

	生产档案
	未涉及
	未涉及
	未涉及
	明确生产档案记录内容和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

	附录资料
	附录A（草种特性）、B（种植与管理方法）、C（施肥方法）、D（病虫害防治）
	无
	无
	附录A（草种特性表）、B（种植与管理方法表）、C（病虫害防治方法表）




7、 [bookmark: _Toc15993]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本规程没有提出重大意见分歧；
8、 [bookmark: _Toc29899]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规范（送审稿）是在国家相关的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因此与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冲突。建议该规程为推荐性标准。
9、 [bookmark: _Toc17990]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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